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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关于进口外贸代理商相关工作 

实施细则 
 

校内各单位：  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进口科教用品的管理，提高进口货物

的采购安全和工作效率，维护学校的利益，保障外贸代理商

的权益，根据《东南大学科教用品免税进口货物管理规定》（校

通知„2011‟128 号）相关文件规定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条 高校以教学、科研为目的采购进口货物，经海关

审批同意后，可以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等相关税费，由于

我校没有对外贸易经营权和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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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直接办理进出口贸易相关业务，须委托具备资质的外贸代

理商代表学校办理进口相关业务。 

第二条  入围进口货物的外贸代理商须具备企业独立法

人营业执照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以及其他办理进出口业务

的资质文件，我校对进口外贸代理商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

遴选，根据年度进口货物总量遴选产生 4 家左右外贸代理商，

外贸代理项目实行一招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 

第三条 选择外贸代理商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

则，遴选时着重考核外贸代理商的资质等级、企业信誉及综

合实力、过往业绩、用户服务评价等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评定。 

第四条 我校对进口货物外贸代理收费实行总价包干制，

由于汇率波动导致的变化由外贸代理商自行负责，对于特大

型复杂贵重仪器设备进口收费标准可另行约定。 

第五条 为保证资金安全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在外贸代理期

间，外贸代理商需在银行设立三方监管账户或学校认可的其

他保证资金安全的方式， 切实维护多方权益。对于不能遵守

上述相关管理规定的，学校有权终止已中标外贸代理商的代

理服务资格。 

第六条  进口货物外贸代理应在符合要求的入围代理商

中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。在一个招标周期内（3 年），各代理

商所代理项目金额权重主要根据其投标时综合得分高低进行

确定，同时结合其代理相关产品的特色优势、服务质量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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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因素可进行适当微调。根据投标时得分高低，入围的 4 家

外贸代理商代理项目总金额所占权重控制比例为 35%、30%、

25%、10%，如入围代理商出现违约或其他责任事故，其被核

减的项目将按比例分配给其他入围代理商。 

第七条  学校进口货物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对入围外贸代

理服务商进行日常管理和监督，在外贸代理服务过程中，如

出现向海关申报不实、货物人为损坏或其他责任事故，根据

情节严重程度，学校有权核减相应代理商代理项目合同数和

货物总金额，直至取消其代理资格。 

第八条  外贸代理商是受学校委托负责提供进口货物外

贸代理服务，学校确定进口货物价格及相应供应商后，外贸

代理商需根据进口产品技术服务协议和委托单内容及时签订

合同，并负责对进口货物的配臵清单、技术性能指标、付款

方式、到货时间、免费质保期及售后服务等条款进行确认，

未经学校同意，不得对相应条款进行随意更改。 

第九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

处负责解释。 

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2021 年 1 月 25 日    

       （主动公开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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